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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復單位：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通識教育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上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彰化師範大學通識教育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理念、目標與

特色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3.通識教育特色敘述多屬執行

層次。 
 
（三）建議事項 
3.宜重新建構該校通識教育之

特色，並包含該校整體特性與

理念層次。 
（第 1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點，及第 2 頁，建議事項第 3
項） 

1.依本校通識教育自我評鑑報告

p.27，現況描述與特色 1-1 中述

及：「本校之教育理念，在提供一

開明之教學環境，讓包括專才與

通才內的各種人才都能得到適性

的培養。而本校通識教育之理

念，即在為通才類學生培養廣博

而宏觀的知識基礎，且為專才類

學生養成未來跨領域的能力。基

於此理念，從原有的共同學科之

基礎，逐年調整轉型，且結合本

校培養具情意濃厚、腳踏本土、

胸懷世界且優雅的菁英彰師人之

目標。」 
2.評鑑報告 1-2 所述之「通識教育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校通識教育特色說明仍過

於簡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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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辦學特色之規劃與落實情形」，

就字面解讀，應陳述本中心為落

實理念特色而在制度面之規劃實

施狀況，亦為本中心資料提供與

撰寫之方向。 
3.本待改善事項應是基於對評鑑效

標之文辭解讀不同所致，委員所

提示之內容，本中心在報告書中

其他項目已經提及。 
課程規劃與

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2.課程地圖僅設置於該專責單

位網頁，宣傳效果不彰，恐不

利學生瞭解。 
 
（三）建議事項 
2.該校課程地圖為全校性的資

訊網路，宜設置在該校入口網

頁，而非設置在該專責單位的

網頁，亦宜對學生加強宣導該

校課程地圖之相關訊息。 

本校全校課程地圖系統除建置於本

中心網頁，亦已於 99 年 12 月即建

置於本校首頁-身分別，提供學生及

訪客點選連結。 
待改善事項所述：「課程地圖僅設置

於該專責單位網頁，…」與事實不

符。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刪除待改善

事項第 2 點與建議事項第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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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第 3 頁，待改善事項第 2
點，及建議事項第 2 點） 

組織、行政運

作與自我改

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二）待改善事項 
1.該校通識課程皆由各專業系

所提供，該專責單位恐難發揮

指導通識課程開設之功能。 
（第 7 頁，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本校通識教育課程分為三大部分：

核心通識教育課程、語文教育課

程、通識護照。其中語言教育課程

委託本校英語學系與國文學系辦

理，基於尊重專業之考量，確有相

對被動之情況，然其他部分如通識

護照則完全由本中心主導執行與認

證，核心通識教育課程雖有系所支

援開課，但本中心設有嚴謹的開課

方針、架構與審核機制，同時本中

心亦主動規畫課程聘任師資，實質

上具有充分之主導能力。與待改善

事項所述：「該校通識課程皆由各專

業系所提供，該專責單位恐難發揮

指導通識課程開設之功能。」有所

出入，建議調整之。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實地訪評期間，委員曾針對

通識中心主動邀請的校內外教師

開課數目進行討論。該項申復意見

說明應就此問題下的開課數目與

科目，再做詳細說明，以便釐清。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第 1 點： 
該校通識課程多由各專業系所提

供，該專責單位恐難發揮指導通識

課程開設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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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組織、行政運

作與自我改

善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三)建議事項 
6.「通識教育中心會議」成員

宜納入學院教師代表、校外學

者專家、校友代表及學生代

表。 
(第 8 頁，建議事項第 6 點) 

1. 本「通識教育中心會議」具有行

政協調之性質，以現有中心成員

為主。若將其成員擴及教師、校

友、及學生，將不利於中心行政

運作之效率。 
2. 待改進事項所指出「負責課程規

劃之『通識教育中心會議』成員

代表性較不足，應可思考以另成

立「核心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

作為對策，以兼顧開課機制之專

業性及行政效率之適當性。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 
1. 建議事項之主旨，在於建議該

專責單位之決策形成過程中，

應該多加入外部委員的意見。

未來若有其他不同層級的委員

會加入此功能，應可解除此疑

慮。 
2. 因待改進事項所指出的內容相

當明確，在未另外成立「核心

通識教育課程委員會」作為對

策前，宜思考納入其他成員代

表，以補強中心人員代表性不

足之問題。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